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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

第 20/2009號法律

稅務信息交換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

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

 

第一條

標的

 

一、本法律訂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（以下簡稱澳門特

區）與其他稅務管轄區簽訂的稅務協約或協議範圍內進行

信息交換所適用的規則。

二、上款所指的信息交換根據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逃

稅協約或協議、信息交換協議或任何性質相似公約規範

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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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

信息

 

一、上條規定包括以下所有預計相關的信息︰

（一）財政局在其稅務管理權限範圍內擁有的信息；

（二）財政局向經七月五日第32/93/M號法令通過的

《金融體系法律制度》和經十月十八日第58/99/M號法令

通過的有關適用於離岸業務的法律制度規範的機構所收

集的信息，該等機構以下簡稱為機構。

二、為適用上款（二）項的規定，任何作為記載、證明

或記錄該等機構在有關業務範圍內從事的活動的文件或

記錄，不論其載體的形式，均視為向該等機構收集的信

息，包括透過使用信用咭進行活動的信息。

 

第三條

互惠原則

 

一、稅務信息交換須遵守互惠原則。

二、澳門特區只有在請求方內部秩序允許接納澳門特

區以類似條件提出的要求的情況下，方提供被要求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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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如請求方所要求的信息，是根據其內部法不得在

本身區域內取得者，則澳門特區不予提供。

 

第四條

權限

 

一、澳門特區提出稅務交換的請求的決定，以及接納

或拒絕向澳門特區提出稅務信息交換請求的決定，屬行政

長官的權限。

二、財政局為有權限接收、傳送及執行稅務信息交換

請求的行政當局。

 

第五條

請求的拒絕

 

尤其是在以下情況下，須拒絕稅務信息交換的請求：

（一）未遵守互惠原則；

（二）有關信息會泄露國家或澳門特區的機密、商業、

工業或職業的秘密或程序，又或有關信息的交流違反公共

秩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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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關請求用於獲得或提供的信息可能會披露客

戶與律師、法律代辦或其他被承認的法定代理人之間的秘

密通信的資料，而這些通信是為了尋求或提供法律意見而

產生的，或為了在現有或預期的法律訴訟中使用而產生。

 

第六條

信息交換程序

 

一、信息交換程序自請求方的主管當局提出要求時開

始，有關申請須附同所有能適當地認別有關自然人或法人

身份的資料，適當說明其目的，並且以稅務協約或協議當

事方為此目的而訂規範的方式進行。

二、收到請求後，財政局通知有關機構送交為進行信

息交換所需的資料，訂定的期限不得少於五個工作日。

三、有關機構未能在財政局給予期限內提供所要求的

資料時，經合理解釋後可申請額外五個工作日期限。

四、向有關機構發出的通知須列明欲取得的信息，並

告知所涉及的是一項經行政長官接納的稅務信息交換方

面的請求，同時得規定禁止向有關信息所涉及的自然人或

法人通報該請求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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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關機構不履行提交信息的通知的要求，構成

《刑法典》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加重違令罪。

六、根據本法律規定收集的資料僅作稅務用途。

七、在第二條第一款（二）項所指機構應財政局要求

向其提供資料的情況下，其員工無需因違反保密而負上任

何種類的責任。

 

第七條

排除銀行保密義務

 

財政局根據本法律規定要求提供被管理人的信息

時，銀行保密義務即被排除。

 

第八條

保密

 

財政局的公務員及服務人員須就其於執行職務時獲

悉的事實，尤其是根據本法律規定提供的資料中獲悉的事

實，遵守職業保密義務，不得將之透露或用於其他非為執

行稅務信息交換請求的目的，即使在職務結束後亦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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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條

個人資料

 

在執行稅務信息交換請求時，免除以下義務：

（一）在收集和處理個人資料時向其當事人作出通知

的義務；

（二）將個人資料轉移到澳門特區以外地方時向公共

當局作出通知。

 

第十條

通知及抗辯

 

一、財政局須通知利害關係人收集信息的目的、來源

和內容，但當其中一方聲明不可將有關信息通知利害關係

人，或信息交換旨在保護特別重大的公眾利益時除外。

二、對上款所指的通知，適用三月二十四日第16/84/M

號法令。

三、當可以將有關信息通知利害關係人時，基於有關

機構送交信息存在錯誤，可對信息交換的內容提出具中止

效力的司法上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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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

生效

 

本法律自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五日起生效。

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通過。

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

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簽署。

命令公佈。

行政長官 何厚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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